
卡塔尔国

专利法

2016 年第 30 号法令

第（1）条

所附专利法应予以执行。

第（2）条

经济和商业部长颁布执行条例和实施该法律的必要决定。

第（3）条

所有相关各方均应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执行本法，该法自签发之日起生效，并将在官方

公报上公布。

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

卡塔尔国的埃米尔

在 Diwan Emiri 发行

在 12/07/1427 A.H

对应公元 2006 年 8 月 6 日

专利法

第一条

在适用法律的情况下，除非上下文有其他要求，否则下列术语和短语应具有相同的含义：

部：经济和商业部。

部长：经济和商业部长。

办公室：该部专利局。

专利：办公室授予专利权人的证书，以使其发明创造可以依据法律及其执行细则获得法

律保护。

合同许可：经其专利权人同意而授予他人使用该专利的许可。



强制许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未经所有者同意，由部级法令颁发的许可。

第二条

任何发明都应有专利，只要它们是新发明、涉及创造性的步骤并且能够应用于工业，无

论它们是与新工业产品、现代工业技术和设备，还是通用工业方法有关。此外，它不得违反

伊斯兰教法（以下称“法律”）的规定，违反公共秩序、公共道德或国家安全。

第三条

如果同一项发明专利的申请不止一个，则应优先考虑申请日期。

如果同一发明涉及多于一人，除非另有约定，否则他们应享有平等的专利权。如果他或

她的努力仅限于实施而不是创造，则不应认为该人参与发明。

如果发明是实施合同或通过全力投入创造力的承诺，或者雇主证明工人仅在工作中通过

向他或她提供设施、帮助和数据实现了发明，则雇主应有权获得专利权。但这不应损害工人

获得公平奖励的权利。专利申请可以由发明工作人员在其服务期间或在退出服务的 2 年内提

交。

任何拥有权益的人均有权向委员会提交申诉 - 在第七条规定的时间内 - 反对其接受

或拒绝的决定。委员会的决定经部长批准后不可撤销。

第四条

专利主题可以材料产品，工业过程或制造技术为形式。

在此依据法律规定，可专利性不包括：

a）科学理论、数学方法、计算机程序、纯粹的智力活动或特定游戏的实践;

b）植物和动物研究、以及除微生物过程及其产生之外的植物或动物生产的基本生物学

过程。

c）用于治疗人或动物及其产品的诊断、治疗和手术方法;

第五条



在不损害国家适用的国际公约的情况下，任何属于或呈现真实有效的活动自然人或司法

人员、卡塔尔人或非卡塔尔人，在任何与卡塔尔互惠的 WTO 成员国或成员实体中，有资格根

据法律向专利局申请专利和任何其他相关权利。

第六条

专利注册申请应由专利发明人、其授权代理人或受让人依本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条款提交

给专利局。

申请人可以在最终决定发布之前撤回其申请。申请的撤回不应包含撤回文件和任何费用

的退还。

该申请可包含优先考虑先前在其他与卡塔尔国缔结协议或公约的缔约方之一的国家提

交申请的优先权，该国家是。本法实施细则应决定管理申请的细节和条件。

第七条

专利局应审查登记申请，有权要求所有必要的专利授权文件。在委员会的挂号邮件通知

后的十五天内，申请人可对其不受理决定提出申诉，该委员会的会员资格和权限由部级决定

确立。依本法实施细则的规定获得部长批准后，委员会的决定不可撤销。

第八条

在专利被受理的情况下，专利局应以本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方式进行登记和公布。

任何利益相关方都可在六十天内向专利局提交书面申诉，专利局必须在三十天内对申诉

作出裁决。在此期间非和解应视为申诉被驳回。

第九条

该专利应授予权利持有人。此外还应附有本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注册号和签发日期等其他

细节。

该专利应允许其所有者通过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合法使用必需品来使用

获得该专利的发明。未经其所有者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使用该专利。



第十条

在注册或优先权日期之前，任何制造专利产品的人于国内已经开始使用该专利技术或进

行此类制造或使用的重大安排，应被允许善意的继续此类行为。除企业的其他部分外，不得

将此类权利转让给他人。

第十一条

保护期限不得少于自申请日起计算的二十年期满之内。在申请日至专利成立之日的期间

内，本发明享有与专利相同的保护。

第十二条

不存在遗赠情形下，专利权及其所有权利应归于合法继承人。利益相关人在提供必要的

文件前提下可向专利局提交更改专利的申请。在以本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方式更改决定注册之

前，专利所有权不得被转让。

第十三条

专利权人有权以书面形式转让本法第九条规定的全部或部分专利权。依据本法实施细则

中规定的条款，此类转让不得在专利登记处登记之前成为其他人的所有权证据。

第十四条

除非许可合同另有规定，合同许可不得剥夺专利权人自身的使用权，或再次授予同一专

利其他许可。

第十五条

在专利授权期满 3 年后，允许相关利益人在下列任何原因下申请利用专利的强制许可：

a）在授予 3 年期间内未对该专利进行认真有效的利用;

b）专利持有人连续两年停止使用专利保护的发明，而没有向给专利局给出任何可接受

的理由;

c）专利所有人拒绝给予利用发明的合同许可，从而妨碍在卡塔尔国内工商业活动的建



立和发展。

一般而言，若专利权人提供合法理由，则不得签发强制许可。进口产品不应作为合法理

由。强制许可应由部长签发，专利权人有权依据本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条款，向本法第七条规

定的委员会投诉。

第十六条

除非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专利权人已通过挂号信通知申请许可证的原因，且未在其中与

他或她在本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内达成任何协议，否则不得授予使用本发明的强制许可。

第十七条

强制许可使被许可人有权依许可进行任何或所有赋予专利权人的活动，但产品进口除外。

许可所有者有权使用专利权人的民事或刑事权利来保护和利用发明，以防专利权人在被通知

的情况下出现任何误差。

第十八条

对于未能提供利用发明所必需的保证以克服缺陷或满足申请强制许可的需要，不得授予

强制许可。

获得强制许可的人无权授予他人使用或处置该专利的许可。如果被许可人违反其条件或

者有理由授予此类许可的理由不再存在，部长应取消任何许可。被许可人有权本法实施细则

中规定的条款，向本法第七条规定的委员会投诉该决定。

强制许可不得转让，除非被许可企业的其他部门或利用该发明的部门。这种转让应经部

长批准;否则，该转让视为无效。

第十九条

强制许可及其相关的决定、判决或申请应根据本法实施细则中规定的条款在专利局的专

用书中登记。

第二十条



如果在下列情况下签发了专利或许可证，则可允许利益相关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撤

销专利或撤销强制许可：

a）不遵守本法及本法实施细则的规定;

b）不遵守先前申请的优先权。

专利权人、被许可人或任何相关人员应被传唤到专门审理此案的法庭会议。如果发布撤

销判决，则应在特别登记簿中提及此类问题。实施细则应决定出版方式。

第二十一条

如果发生任何侵犯依本法及本法授予的许可的违法行为，专利权人或依本法规定转让部

分或全部专利权的任何其他人，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扣押该发明或企业及其部门，。

第二十二条

扣押申请人应在发出扣押决定书做出之前存入法院预估的保证金。扣押人应在法院做出

扣押决定后八日内提起诉讼，否则将被视为无效。

被扣押人有权在上一次暂缓执行或最终裁定（驳回扣押申请人的扣押申请或被扣押人的

赎回申请）终止后的 60 天内提起赎回案件。除非在扣押申请人的扣押申请案件或被扣押申

请人的赎回案件中作出最终裁决，否则上述保证金不得退还。

第二十三条

部长应发布必要的决定，确定该部在执行本法及其实施细则时所提供服务的费用。

第二十四条

其他法律若无更严厉处罚的规定，对于任何提供错误或虚假信息获得专利的人、伪造发

明或制造技术的人或故意侵犯受本法保护的权利的人，应处以不超过两年的监禁和不超过一

万卡塔尔里亚尔的罚款，或二者择一。


